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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被控今年六四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她早前否认控罪，案件今日在

【全文】邹幸彤“六四煽惑集会案”自辩词

如果法庭一定要用煽惑、被煽惑这些字眼，不如说，是香港人煽惑了我要按良知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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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龙裁判法院续审。邹幸彤本身是大律师，没有聘请律师代表，在庭上采取自辩。控方案情指，邹幸彤5月29日

在Facebook及Twitter发文，及6月4日于明报刊登文章，控方指这些文章属煽惑他人。邹幸彤则指当局企图打

压、消灭六四记忆。以下为邹幸彤庭上自辩全文。

阁下，本人是本案唯一被告。 


本人被控一个没有发生过的集结，本人是一位大律师，自 2015 年底起出任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

合会，简称支联会，副主席，直到支联会在刚刚的 9 月 25 日宣布解散为止。我没有案底，目前因为支联

会的关系，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未有按通知提交资料而处于还押。同时也因为去年六四烛光悼念，

被控煽惑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件会在 11 月开审。

从刚刚的自我介绍，法庭不难见到，我所有的法律麻烦，都是同支联会、六四相关的。而这个控罪的层层

叠加，其实都很形象地反映著，政权如何一步步打压消灭六四的记忆。而这一个大的背景，是我为什么要

写本案中两篇文章的原因。

要正确理解两篇文章的意思、我写两篇文章时的意图，以及另一个议题，政权行动背后有无不当政治目

的，必须要了解两篇文章出现的前因后果，而不是只看字面意思。支联会其实是成立于 89 民运期间，承

载百万港人对民主中国的期许。当年这场和平的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之后，支联会就用每年六四维园的烛

光，用我们的五大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

去传承 89 民运的精神，以及希望为死难者讨回一个公道。

32 年来，六四维园见，是无数香港人每年最重要的约定之一，甚至可以说是香港每年最标志性的活动，是

香港人良知的象征。我们用维园的烛光，用令世人惊讶的毅力，守护住了六四的真相。起码在香港，一讲

起八九六四，大家会知道军队入城的时候的乱枪扫射，会知道被坦克车碾断双腿的方正，知道睡在板车上

流血的 9 岁小学生，知道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绝食的大学生们，知道当年这场运动多么得到全国上下

甚至党政机关的人的支持，也会知道王丹、吾尔开希、刘晓波这些名字，知道那位只身走上长安大街挡住

坦克的“坦克人”，知道只是想悼念她们的孩子都要面对重重困难的天安门母亲。

但这些知识不是必然的，因为政权一直用它的权力、法律、宣传机器，去抹杀、改写这一段历史。所以在

国内的网络上，六四是打不出来的敏感词，每年到了 6 月 4 日这个日子附近，天安门母亲、民间的行动者

都会被严格地控制，甚至是预防性拘捕。几年前，有记者去北京，走访大学生，拿著“坦克人”的照片，没

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2014 年，浦志强律师和几位朋友办六四研讨会，被捕，判足 4 年。2016 年，

陈兵、符海陆、罗富誉、张隽勇，只是因为做了一支六四的酒，夸张到被人说是煽动颠覆国家，关了差不

多 3 年才给其中 3 个人缓刑。还有办六四祈祷会的王怡牧师、只是拍了一张八九六四车牌的尹旭安、举著

勿忘六四纸牌的张五洲，全部被拉、被锁。这里有一些辩护人声明，关于刚才提及的案件情况，想呈上给

法庭。



刚刚讲到，因为政权的种种打压，八九民运我们香港知道是什么事，但在深圳河对面，就是一场反革命暴

乱，军队入城是平暴，不是屠杀。甚至同样是特别行政区的澳门，终审法庭都可以完成接受中共的定性，

说这场运动是反革命暴乱，说数以千计的平民学生被屠杀是有悖事实的政治宣传，这样的黑白颠倒没有发

生在香港，很大程度是因为有维园的烛光。

这样的黑白颠倒没有发生在香港，很大程度是因为有维园的烛光。 


但其实，政权不是不想消灭在香港的六四记忆，不是不想消灭维园烛光和支联会。只是在今年之前，它都

未能得逞罢了。支联会在创立之初，已经被中共定性为一个颠覆的组织，当年中英双方的人马，许家屯、

李鹏飞等等，都去劝我们的创会主席司徒华先生解散支联会，未能得逞。到回归了，首任特首董建华先

生，还是继续劝华叔，不要搞六四悼念了，同样未能成功。

软的不行，就开始来硬的。2010 年，支联会在时代广场展示民主女神像，被没收，多人被拘捕。2014

年，我们在尖沙咀置办第一所永久六四纪念馆，被亲中法团滋扰、逼迁。2019 年，我们再次置办第二座

永久六四纪念馆，装修期间已经被人上门搞破坏、淋电掣。到了去年，疫情给了当局最好的借口去禁止所

有的公共表达，六四的游行、集会，第一次被禁止。但不少市民都仍然到维园，到全香港各地，点起烛

光，见禁令无效，当局高调检控大批在维园的市民和支联会常委。

到国安法通过之后，建制中人不停放风，说支联会纲领违反国安法，说北京要取缔支联会，恐吓市民不要

再参与支联会的活动。我们搞了 31 年的维园年宵摊档，今年第一次被食环署无理单方面终止合约，我们

的六四纪念馆也被食环上门关闭。同一时间，港台的六四节目被抽起，甚至只是在节目最后播一段六四长

跑片段都要被严厉谴责。以六四为主题的街站、电影放映会被滋扰、被中断。而学校更加是重灾区，教科

书上面，历史书，关于六四的内容被删走，被淡化，不会再提军队屠杀平民，学校老师越来越不敢请支联

会去跟同学讲六四发生什么事，也无法再带学生来六四纪念馆了解历史。

其实六四这个记忆，这样打压下去，就快要断了。不出所有人意料，今年的六四游行和烛光集会，再一次

被警方禁止。之后的发展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六四当日，数千警力，围封维园，终于成功让六四的烛光，

在今年断绝，在维园不再燃起。但这样它都不够，不到 3 个月，在 8 月底，当局动用国安法 43 条下面的

权力，以老屈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的手段，索取大量资料，迫使我们要关闭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社交媒体

平台，让大量的六四的史料瞬间消失。当我们的常委，据理力争，我们就全部被检控、还押，甚至支联会

本身这间公司都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所有常委在囚、公司运作陷入停滞，当局继续穷追猛打，要剔

除公司注册，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之下，我们的成员在 9 月 25 日议决解散支联会，让这个 32 年的组织画

上句号。但解散都未完，一解散完，就说要查封我们的财产，所以我们现在连律师费都给不起。而在这些



事情发生的同时，是针对整个反对派、整个公民社会的扫荡，大批民主派领袖，被捕入狱，连参与选举都

成为罪名，大量民选议员被迫辞职、被 DQ，无数民间组织、工会甚至学生组织都被迫解散，新闻媒体被

关停，苹果日报执笠，言论创作自由受到毁灭性打击，现在连跑个长跑都不可以说“香港加油”的 T 恤。

禁止六四集会不是一个单独的事情，整个脉络，所有事情，都在显示政府其实在做什么。结论写在墙上，

政权就是要消灭所有反对的声音，而六四的烛光集会是它达到这个目的上，必须要盖熄的其中一个行动，

疫情也好、公安条例也好，只不过是方便的借口。而其后发生的事情，不到 3 个月就对支联会拉人封艇，

正正是证实了我当时的这个判断。

禁止六四集会不是一个单独的事情，整个脉络，所有事情，都在显示政府其

实在做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支联会一方，早早入纸通知，我们要搞游行集会，我们表示我们会遵从所有社交距离、防

疫措施，持开放态度，愿意和当局任何部门商讨如何可以兼顾防疫，让六四悼念可以进行。但警方的反

映，整个月不理你，随便跟你开个会走过场，不给任何方案给你继续进行集会、进行悼念，快快反对就完

事。明明我们看到的是，同一段时间，林郑刚刚宣布，第四波疫情完结了，香港人是工照返、戏照睇、地

铁照逼、演唱会照开、商场照行，所有这些活动，人的拥挤程度，都会比六四集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自

己每日上班逼地铁都知道。明明我们见到，世界各地，都有可以兼顾防疫和示威集会权的方法，唯独香港

永远一刀切，所有反对派的集会游行都不给进行，明明我们知道，法律上，政府有积极责任促使集会顺利

进行，但警方永远把球推给民间团体，只会强调集会自由不是绝对，完。明明我们看到公安条例没有赋权

警务处长用公共卫生理由禁止集会，但疫情一到，警务处长就可以自我扩权，而没有人可以出来制衡他。

明明就算禁止支联会通知的集会，是禁止一个集会，但政府可以讲到，所有六四悼念都会犯法，穿黑衣是

会被捕，可以把禁止无限扩大。

面对著警方这样的滥权，面对政府步步进逼去消灭六四记忆，我们如果不作出任何反抗，就是默许真相被

掩埋、死难者沉冤莫白，而我自己，作为支联会的副主席，当我们主席李卓人、另一位副主席何俊仁都是

在囚的时候，是更有责任，在今年，去延续、推动六四的悼念活动。即使我们认为警方的禁止是违宪，支

联会作为一个有众多成员和包袱的组织，是不能冒著被检控的风险去彰显我们的权利，所以我们也公开宣

布了支联会不会在今年举办维园烛光集会。而这个也是第一篇 facebook 文章为何出现，我也表示非常遗

憾，非常对不起香港人，做不到这件事。

唯一方法就是用个人行动去延续、甚至扩散，本来在维园的烛光。所以，我在那段时间是不断写文章，做

访问，摆街站，去叫大家记住，呼吁大家继续用行动悼念六四，呼吁大家克服恐惧，不要因为权力无理的

恐吓就连我们基本的表达自由、行动自由都不再去做，不要被所有白色恐惧瘫痪我们的行动能力。



我这里有一些街站、访问的记录，想给法庭看看，我当时对公众的呼吁是什么内容。街站内容我找不到片

段，感谢国安处帮我记录了我讲了什么，里面 D4是我，这里是一些新闻报导，是我接受采访的时候讲的

话。

其实我在这段时间，对公众做的呼吁，行动的呼吁，只是叫大家 6 月 4 日八点，点起烛光，无论你身在何

处，无论你可以到哪里，遍地开花。而这个模式，其实自上年六四维园烛光集会第一次被禁之后发展出来

的，是一个不用集会形式，都还可以表达集体力量的方式。作为一场群众运动，我们必须给到一个相对安

全的参与的方式给大家，才有可能动员最多的人参与其中，而遍地开花，正正是这样一个平衡之下的方

法，给到每个人因应自己风险承受能力，因应自己可以去的地方，自己选择一个地点，做一个行动。

但作为一个共同的行动，一个政治的表达，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这件事是要在一个公开的地方去做，而不是

自己躲起来，做给自己看。如果法庭要说，这样一个没有指定地点的行动呼吁，都是在煽惑一个未经批准

集结，那我也很疑惑，这个集结是在指哪个集结、在哪里的集结，是否地点是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是否任

何人在那个时间点点起烛光，就是在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如果这样说，不如直接承认，要禁止的，就是六

四的悼念本身。

在法律上，我看不到我一个人，点著烛光，走入维园，可以犯什么法。 


虽然六四点烛光的行动，没有一个指定地点，但最有象征意义的，也最大风险的地方，一定是维园。但因

应政府摆出来的态度，警方摆出来的各种放风、威胁，维园确实不会是很多人愿意或有能力在今年再去做

这件事的地方，但无疑，是最多人还想见到有烛光亮起的地方。因为维园的烛光，象征著一种承诺，一种

坚持，一种坚守良知的勇气，而最责无旁贷应该去维园做这件事的，无疑是在维园举办了 30 年烛光晚会

的我们。

在法律上，我看不到我一个人，点著烛光，走入维园，可以犯什么法。即使我公开说，我会做这件事，那

是否说现在法律不允许我公开说我会做一件合法的事呢？是否说只要有人通知了集会而警方禁止，警方就

有权将一个完全公开的地方，画成禁区？就有权禁止所有人就相关议题作表达呢？将维园守到铜墙铁壁那

样，真的跟防疫有关系？

但刚刚其实都讲到，法律的分析是一回事，实际的风险是另一回事，这个确实是现在香港的现实，否则我

也不会在这里，我自己愿意，也觉得有责任，去承担这个风险，但我不可能预期，有很多的人，和我一齐

去做这件事。无论是事前和友好团体的沟通、在街站和市民的聊天、网上的讨论、社会的气氛，其实都说

得很清楚给我知道，像往年那种大规模集会，其实今年，不可能出现。



到了六四那天，如果有十几二十个人，和我一齐，尝试进入维园，已经是很好的结果，更大可能是小猫三

四只，甚至只有我一个。但是，即使只有我一个，我都要去做这件事。因为维园的烛光，经过 32 年的沉

淀，已经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反对专政的象征，我们可以守住它多一年，香港的自由，六四的真相，就多

一分保障，即使是能去维园的人不多，只要有，我们都还可以说，维园的烛光未死。当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变得不可能的时候，最起码，我们都还可以用个人的力量，做最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将每个行动的政治力

量放到最大。正如当年的“坦克人”，他不是因为见到后面有千百万人跟著他上去，他才去挡住那列坦克，

而是即使他孤身一人，他都必须要做这件事，因为这件是正确的事。

而如果我们自问是在传承八九的精神和坚持，我们就要有这种，不论人多人少，不论高潮低潮，都坚持下

去的决心。我当然不会否定，我很想很想见到维园依然烛光如海的画面，但同时我对时势都有很清醒的判

断，若然到了当日，维园真的只剩下几点烛光，甚至是被当局成功，完全没有烛光亮起，那我更要向公众

解释，那几点烛光的意义，32 年来维园烛光的意义，和当局为什么这样大决心要禁绝维园的烛光。这些

话，今年不讲，很可能以后都不会有机会再写，气候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会有明报的那篇文章，

匆匆忙忙一晚写成，不是很成熟的文字，但当局如获至宝，觉得可以用来搞文字狱了。它甚至抄足国内打

压六四的手段，作预防性拘捕，6 月 4 日一早就把我抓了，关足 30 多个小时，让我完全无法在六四当日

作任何悼念行动，而之后我也因为同一单案而还押超过一个月。再之后对支联会的行动更是上纲上线，说

我们 32 年的悼念活动是颠覆国家，是受外国势力的煽惑，但我想讲，驱使香港人 32 年坚持悼念六四，

不是任何人的煽惑，而是每一个人的良知。

驱使香港人 32 年坚持悼念六四，不是任何人的煽惑，而是每一个人的良

知。

说我那两篇文章煽惑了大家，是抬举了我，也是看低了香港人。我们看到即使维园被封禁，去到西贡、去

到屯门，铜锣湾到旺角，都还是有人亮起烛光、点起灯光，不需要谁去召集他们去什么地方集会了。这个

就是香港人的“如水”，香港人的坚持。

其实，八九年的时候，我只有四岁，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我要这么执著这件事，是香港人，是 30 多年

每一个在维园点起烛光，普普通通而善良的香港人，教会我，什么叫择善固执，而我所做的，只是传承、

发出这些普通人的声音，去做一个普通香港人在这个时间想做的所有事，去不给当权者垄断所有真相和意

见。如果法庭一定要用煽惑、被煽惑这些字眼，不如说，是香港人煽惑了我要按良知行事。如果要因此受

刑的话，我亦无怨无悔。以上是我的口供。




